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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福建利树股份有限公司 
2022 年度财务报告非标准审计意见的专项说明 

 

中兴华报字（2023）第 190003号 

福建利树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： 

我们接受委托，对福建利树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利树股份公司”）2022

年度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，并于 2023年 6月 28日出具了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（报

告编号：中兴华审字(2023)第 190196号）。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《公开发

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4 号——非标准审计意见及其涉及事项的处理

（2018年修订）》的相关要求，就相关事项说明如下： 

一、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的主要内容 

如财务报表附注六、10（1）①、③和注②所述，利树股份公司二期工程在建

工程项目，期末账面余额 117,567,858.34 元，本期计提资产减值损失 8,176,554.25

元，期末账面价值 109,391,304.09 元，占资产总额 14.8%，尽管我们执行了检查、

分析、函证等审计程序，仍无法就在建工程余额的计价和分摊与资产减值损失的准

确性认定获取充分、适当的审计证据。 

如财务报表附注六、13①、②、③所述，利树股份公司二期工程项目和三号线

安装工程累计预付工程款或设备款账面价值62,282,606.68元，占资产总额8.43%，

尽管我们执行了检查、分析、函证等审计程序，仍无法就其他非流动资产账面价值

的商业实质认定获取充分、适当的审计证据。 

二、发表保留意见的理由和依据 

根据《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02号—在审计报告中发表非无保留意见》

第八条，“当存在下列情形之一时，注册会计师应当发表保留意见：（二）注册会计

师无法获取充分、适当的审计证据以作为形成审计意见的基础，但认为未发现的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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